附件1：
武汉科技创业导师行动方案

一、行动宗旨：

武汉科技创业导师行动以我市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为龙头，服务于我市科技企业孵化网络范围内在孵企业和创业者的成长需求，凝聚跨专业、跨地域的人才智力资源，组建一支创业导师团队，以一对一、一对多、多对多的灵活方式，提供针对性的创业辅导，悉心培育成长型中小科技企业和创业企业家，使他们的创业成功率最大化，创业成本最小化，同时通过创业导师及其关联机构的资金投入，带动创业投资进一步关注科技创业企业，推动我市科技创新创业软环境实现显著提升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以自愿为原则，以帮扶科技创业对象为基础，建立优胜劣汰的机制，对创业导师实行两年期聘任制。2009-2010年，通过两期聘任，达到总体目标：聘任40名创业导师，帮助10所在汉高校的大学生（含硕士博士）进行创业，重点帮扶20个大学生创业企业、50个在孵初创业科技企业，通过辅导，使一批在校大学生获得创业技能，一批科技创业企业显著受益，快速成长。

（二）2009年，筹备、宣传、动员，组建科技创业导师团，正式聘任20名创业导师，并与4所高校、10个大学生创业企业、20个初创企业建立首期辅导关系，签订辅导协议，开展相应辅导活动。

（三）2010年，创业导师团正式聘任20名创业导师，与6所高校、10个大学生创业企业、30家以上成长型中小科技企业及其企业家提供辅导服务。 

三、工作体系

“武汉科技创业导师行动”由创业导师团、秘书处、被辅导对象（高校和企业）构成。

㈠创业导师团

由创业经验丰富、社会责任感强、具备热情和奉献精神、愿意分享创业经验、能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导向性、专业性、实践性辅导服务组成的创业导师团队。

1、创业导师的条件

⑴致力于帮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，愿意为社会进步和发展提供公益性服务；

⑵志愿贡献时间、精力、智慧和经验，志愿提携和帮助创业者，追求创业企业成功运作所获得的精神上的回报和成就感；

⑶熟悉企业管理和市场运作，对科技、经济发展有准确的预判；

⑷经历创业过程并已经获得成功，或有辅导创业者成功的经历；

⑸有一定的社会资源，愿意对辅导企业贡献其社会资源，对适合进行投资的项目和企业，愿意率先投入或向创业投资机构积极推荐。

2、创业导师推荐范围

⑴武汉市成功的科技创业企业家或创业团队；

⑵风险投资、金融企业家和高级投资经理； 

⑶科技企业孵化器中有丰富创业辅导经验的管理者；

⑷法律、知识产权、财务管理、市场营销、管理咨询等领域内的成功人士；

⑸各大学知名教授，大学团委、学生、就业工作辅导人员；

⑹其他科技领域丰富经验的实践工作者。

3、创业导师工作职责

⑴以一对一、一对二、一对多、多对多等方式，对创业者进行创业诊断、辅导及跟踪；

⑵对孵化器管理人员进行创业培训；

⑶对聚集的共性创业问题和经验进行整理和传播；

⑷对科技创业环境建设和政府政策导向，以及孵化器建设提出建议和意见。

⑸与秘书处沟通指导进展状况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㈡创业者（被辅导企业）

在各孵化器内和即将进入孵化器的、自愿接受导师的辅导和帮助的创业者。

1、创业者条件

⑴年龄适当（22－45岁），成长型中小科技企业创业者；

⑵所办企业在科技企业孵化器内注册办公；

⑶创业者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；

⑷有意愿与导师就创业与管理问题进行较长期深入交流和对话，而非寻求单纯的业务帮助；

⑸创业者认同创业导师计划理念，并乐于投入时间与精力；

⑹创业者所领导的企业处于企业初创期和良好成长阶段。

2、创业者义务

⑴创业者提交个人简历及公司介绍、个人创业经历及事业规划等申请资料；

⑵积极主动地与对口导师联络交流，同时加强与其他导师的交流；

⑶保证参加培训、集中研讨和导师见面的时间；

⑷提交年度报告，接受追踪调查，对创业导师行动进展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议；

⑸与导师（或孵化器）签订相关协议，适当公开信息。

㈢秘书处

秘书处是“武汉科技创业导师行动”的日常工作机构，设在武汉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，依托武汉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及各区科技局、各创投机构、各市级孵化器和科技创业社区开展工作。具体职责： 

⑴负责组织全市创业导师行动的方案、组织创业导师体系建设工作；

⑵履行对所有导师的服务功能，按导师工作设计服务流程，建立服务细则，组成服务团队，创业者推荐，信息传递和相关对导师的协助服务，导师的选聘、组织、认定等；

⑶为创业导师提供日常服务，信息沟通，创业智慧、经验的编撰、传播；

⑷研究科技创业环境和形势发展，对创业导师计划的方针、方式和运行模式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⑸按照科技部制定的工作规范，具体组织和遴选创业导师和备选创业企业；

⑹跟踪创业导师计划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；

⑺负责推荐责任心强、效果好的导师参加各级的优秀青年志愿者、优秀青年企业家等荣誉的评选。

